
食品生产企业生产许可 7 个必备管理制度 

 

3）人员操作、卫生控制等人员行为控制。 

3、职责 

3.1生产部门负责制定生产过程控制计划，组织实施和监

督生产过程控制。 

3.2质检部门负责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和检验，及时发现

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 

3.3员工应当按照规定操作，严格遵守生产过程控制程序，

确保产品质量。 

4、程序 

4.1原料控制 

4.1.1采购的原辅材料应当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和规定，

进货时应当进行检验或验证，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4.1.2原辅材料应当按照规定的方法、程序投入生产，确

保产品质量。 

4.2生产过程控制 

4.2.1生产过程中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操作，确保生

产过程在受控状态下进行。 



4.2.2生产设备应当定期维护和检修，确保设备的正常运

转。 

4.2.3生产过程中应当严格控制环境卫生，确保产品不受

外界污染。 

4.2.4生产过程中应当进行监测和检验，及时发现问题并

采取措施进行改进。 

4.3产品包装和贮存控制 

4.3.1产品包装应当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和规定，确保产

品质量。 

4.3.2产品贮存应当按照规定的方法和程序进行，确保产

品质量不受影响。 

5、记录管理 

5.1生产过程控制计划应当制定并执行，并保存相关记录。 

5.2生产过程中的检验和监测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并保

存相关记录。 

5.3产品包装和贮存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并保存相关记

录。 

5.4记录应当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保管和归档，保存期限

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

限不得少于二年。 



相关记录：生产过程控制计划、生产过程检验和监测记录、

产品包装和贮存记录。 

一、原料验收及进货查验记录管理制度 

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本

制度旨在确保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原辅材料及包装材料不

投入使用，防止不合格产品出厂。本制度适用于原料验收、进

货检验或验证。质检部门负责进行原料验收和进货检验或验证；

供应部门不得采购或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

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时，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

证明。对于无法提供合格证明的食品原料，应当按照食品安全

标准进行检验。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的进货查验记录，并保存相关凭证。采购的原辅

材料进厂后，库管员应当做好待检标识，通知质检部进行检验

或验证。质检部门按规定对原辅材料进行抽样、检验或验证，

填写进货检验或验证记录，记录中要如实记录食品原料、食品

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供货者名称及联

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向供货者索取许可证复印件和与购

进批次产品相适应的合格证明文件。对于供货者无法提供有效

合格证明文件的食品原料，企业应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自行检验



或委托检验，并保存检验记录。检验或验证合格的物资，有仓

管员办理入库手续；检验或验证不合格的物资由供应销售部按

不合格管理办法执行。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进货查验记录应当真实。进货检验或验证记录由质检部归档保

管，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

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二、生产过程控制制度 

本制度旨在对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有效控制，保证生产作

业按规定的方法和程序在受控状态下进行，确保产品质量满足

规定的要求。本程序适用于产品生产过程各种因素的控制，包

括原料采购、原料验收、投料等原料控制，生产工序、设备、

贮存、包装等生产关键环节控制，以及人员操作、卫生控制等

人员行为控制。生产部门负责制定生产过程控制计划，组织实

施和监督生产过程控制；质检部门负责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和

检验，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员工应当按照规定操作，

严格遵守生产过程控制程序，确保产品质量。采购的原辅材料

应当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和规定，进货时应当进行检验或验证，

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原辅材料应当按照规定的方法、程序投

入生产，确保产品质量。生产过程中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



操作，确保生产过程在受控状态下进行。生产设备应当定期维

护和检修，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转。生产过程中应当严格控制环

境卫生，确保产品不受外界污染。生产过程中应当进行监测和

检验，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进行改进。产品包装应当符合

国家的相关标准和规定，确保产品质量。产品贮存应当按照规

定的方法和程序进行，确保产品质量不受影响。生产过程控制

计划应当制定并执行，并保存相关记录。生产过程中的检验和

监测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并保存相关记录。产品包装和贮存

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并保存相关记录。记录应当按照规定的

要求进行保管和归档，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

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本文描述了一家企业的生产管理体系，包括生产计划制定、

生产过程监督、质检和设备管理等方面。生产技术部负责制定

生产计划和现场管理，质检部制定工艺文件并监督实施，生产

车间负责按工艺要求组织生产和设备维护保养。工作程序包括

生产准备和生产过程控制，其中生产过程分为一般工序和关键

工序，对人员、设备和环境条件进行控制。企业贯彻执行食品

卫生规范和卫生实施细则的要求，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 

本程序规定了本企业生产过程中半成品的检验程序，适用

于生产过程中的控制。 



三、职责 

1、质检部负责对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进行检验、验证。 

2、生产车间负责配合质检部完成检验工作。 

四、工作程序 

1、生产车间在生产过程中，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对半成

品进行检验，确保符合要求后方可转序。 

2、质检部检验员根据检验结果，出具完整检验报告，明

确判定合格与否，由检验人员签名，检验报告经质检部负责人

审核签字后有效。 

3、检验报告报送相关部门，合格的由生产车间据此办理

转序手续，不合格的按《不合格管理办法》执行。 

总之，生产车间要按照食品卫生规范和卫生实施细则要求

控制生产现场，确保生产现场的环境符合要求。同时，要协调

水、电的供应，满足生产工艺要求。车间要保持好设施、环境

卫生，禁止存放能产生异味的物质。对生产设备要定期清理，

不得留有滞留物料，防止霉变。关键工序要严格把关，并作好

关键工序控制记录，切实实施质量控制。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

业技术培训后方可上岗，严格按工艺文件要求操作，对工艺参

数和其它影响因素进行监控，确保符合规定要求，出现异常及

时反映、处理。进货检验和试验程序要对采购产品质量进行验



证，保证只有合格品才投入使用或加工。生产过程检验和试验

程序要对半成品进行检验，确保只有符合要求的半成品才能转

序。 

7、每周 1-2次，食品安全管理员对各部门进行全面现场

检查，并检查各部门的自查记录。如果发现问题，管理员会及

时反馈，并提出限期改进意见，同时做好检查记录。如果同一

类问题在二次检查中仍未改进，管理员会将问题提交上级部门

按有关规定处理。对于严重问题，管理员会将其交市场监督管

理局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8、自查内容包括：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落实情况；

设施、设备是否处于正常、安全的运行状态，包装材料是否清

洁、无毒无害，用水是否符合标准，食品贮存和运输是否符合

要求；从业人员是否严格遵守操作规范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从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安全知识和安全生产技能；生产经营

过程是否符合食品生产经营的记录查验制度，企业出厂食品是

否经过了检验；食品的标签是否符合规定；与食品安全有关的

事故隐患；发现问题食品是否及时召回处理。如果企业自查中

发现生产经营条件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应立即整改。如果

发现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应立即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并向



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自查记录使

用食品安全自查表。 

五、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制度 

1、概述 

食品生产企业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对食品安全有着直接的

影响，也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健康。因此，食品生产经营者应

当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

品的工作。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

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 

2、职责 

质检部负责组织公司全体人员的健康检查，并负责公司全

体人员健康档案的建立及管理。 

3、健康检查 

3.1、检查对象 

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包括食品生产人员、食品生产管理人

员、食品仓储及运输人员、检验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健康

检查。新参加工作人员和临时工、合同工、季节性食品加工的

工作人员，在参加工作前必须进行健康检查。 

3.2、检查内容 



检查重点包括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肺结核、

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检查的主要项目必须包括肝脾触

诊、皮肤检查、肠道带菌检查、胸部透视、肝功能等，同时了

解被检查者有无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既往史、现病史。 

3.3 工作程序和要求 

 

3.3.1 承担健康检查的医疗卫生机构必须是经当地卫生行

政部门认可的单位，在指定范围内开展健康检查工作。健康检

查应按照规定的项目进行，不得随意增减项目和频次。 

 

3.3.2 质检部将应参加健康检查的人员编制名册，并送往

体检机构，以便组织人员进行体检。对于因故未能参加体检的

人员，应及时补检。质量检验科负责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3.3.3 医疗卫生机构按照规定的应检项目安排健康检查，

不得随意增减健康检查项目和频次。 

 

3.3.4 从业人员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应随身携带健康证，

以便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 

 



 

 

4.1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五条，患有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

口食品的工作。 

 

4.2 凡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调离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

作： 

 

1）痢疾病人或带菌者； 

2）伤寒病人或带菌者； 

3）病毒性肝炎（包括急性肝炎、慢性活动性肝炎和慢性

迁延性肝炎）病人； 

4）活动性肺结核病人； 

5）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病人（包括疖子、多发性破

溃疖肿、湿疹、疥疮、神经性皮炎等）； 

6）其他有碍于食品安全的疾病（如手癣、头癣、麻风患

者、肛门漏等）。 

 



接入口食品和食具的工作。此外，慢性活动性肝炎和慢性迁延

性肝炎病人除调离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外，还应不接触食具。 

 

4.4 从业人员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发现自己有呕吐、

发热、咽喉疼痛，皮疹或其他皮肤损伤（烫伤或刀伤），眼、

耳或鼻溢液，凡有上述情况之一的，应有义务及时向主管领导

报告，如诊断为有碍食品安全的传染病，应立即调离。 

 

5 有碍食品安全疾病与带菌（毒）人员恢复原岗位的要求 

 

对患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要及时就诊治疗，有的还

要住院隔离治疗，待痊愈后要求恢复原岗位工作的，必须要经

过原体检单位或县级以上医疗单位检查，并出具符合恢复工作

条件的证明，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批准，才能恢复工作。 

 

6 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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